
 

衡山原浆 

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申购公告 

出品人：富顺戎春酒业有限公司 
发售人：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相关方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申购方提供有关本次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国

际酒业交易中心挂牌销售（下称“发售”）“衡山原浆”的情况，公告同时刊载在上海国

际酒业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客户在作出申购之前，请仔细阅

读本公告全文。发售人、承销人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公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衡山原浆”（本公告中也称“发售酒品”）由发售人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发售。

发售人有义务遵照酒品发售协议约定在发售场所发售酒品；如发售人未能履约，则发售

人承担相关责任。 
 

特别提示 
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上海国

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和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发

售“衡山原浆”。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售承销人，与衡山滨耀（上海）实

业有限公司共同进行了产品设计，并依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相关流程规定，向上海

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提出发售申请。该发售活动还包括议价、评审会、申购、挂牌交易等

内容。请广大客户认真阅读本公告，并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iwe.com.cn 公布的相关信息。 
 

一、概述 
1. 根据《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2014 年 1 月衡山滨耀（上海）

实业有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在交易

中心发售酒品的资质；2012 年 12 月，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

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协助发售酒品的资质。 
 
2014 年 1 月 25 日，交易中心组织了“衡山原浆”评审会。经评审会综合评定：衡

山原浆酒品“无色透明，窖香幽雅，绵甜，味厚丰满，后味净”。同时，“作为品质优良

的原浆，该酒品存在良好的存储升值价值，可完全覆盖通胀。加上 3 年回购保证，具备

投资价值。经本次酒品评审委员会评委一致决议，通过本次酒品评审。” 
 
为满足客户多样化的消费和收藏需求，发售人将在客户提货时提供七款置换酒品

（三十年原浆、衡山原浆酒、原浆<红天球瓶>、原浆<蓝天球瓶>、品鉴、花好月圆、

将进酒）供客户选择，客户可选择按照本公告所列示的兑换比例将衡山原浆兑换成置换



 

酒品提货。评审会对该七款置换酒品做出如下评定： 
三十年原浆：微黄透明，窖香浓郁，陈香雅，入口甜，回味长，协调尾净。 
衡山原浆酒：无色透明，窖香浓郁，陈香优雅，醇香绵柔，协调爽净。 
原浆（红天球瓶）：无色透明，窖香浓郁，陈香舒适，醇厚绵甜，爽净。 
原浆（蓝天球瓶）：无色透明，窖香浓郁，陈香舒适，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品鉴：窖香浓郁，醇甜绵柔，协调尾净。 
花好月圆：窖香浓郁，香醇柔和，醇味协调，尾净。 
将进酒：窖香浓郁，味甜，口感醇和，协调尾净。 

 
交易中心定于 2014 年 03 月 25 日发售“衡山原浆”。 
 
2. 本次发售对象为国内外对高端酒品感兴趣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3. 网上申购重要事项 

酒品全称 衡山原浆 
酒品名称 衡山原浆 2014 
酒品代码 112114 
出品人 富顺戎春酒业有限公司 
发售人 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会员代码为 A22） 
承销人 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会员代码为 803） 
发售总量 393,000,000ml 
公开发售量 39,300,000ml 
发售价格 89 元/500ml（含税价） 
承销人首批包销数量 39,300,000ml 
承销人包销酒品规定 自酒品挂牌交易之日起，每月减持不超过发售总量的 5% 
定向配售数量 314,400,000ml 
定向配售价格 89 元/500ml（含税价） 

定向配售规定 
定向配售客户自酒品挂牌交易之日起至 2017年 3月 10日，

其持有的定向配售酒品不得通过交易中心交易系统卖出但

可以提货；定向配售酒品不得参与本次发售的回购。 
报价单位 元/500ml 
报价货币 人民币 
最小变动价格 0.1 元/500ml 
申购/交易单位 500ml 
酒精度 65%vol 
申购时间 2014 年 3 月 25 日 9:30-15:00 

每交易账户最大申购量 
28,050,000ml（按每 500ml 为一个申购单位计，最大申购

量为 56,100 个申购单位） 
每交易账户最大申购资金 5,242,545 元（含发售服务费）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量 
280,500ml（按每 500ml 为一个申购单位计，最小申购量为

561 个申购单位） 
每交易账户最小申购资金 52,425.45 元（含发售服务费） 
申购次数 1 次，不可重复申购 
摇号中签日期 2014 年 3 月 28 日 
酒品登记日期 2014 年 3 月 28 日 



 

申购未中签资金解冻日 2014 年 3 月 28 日摇号结束后释放未中签资金 

指定仓库 
四川省富顺县怀德镇共和街 7 号富顺戎春酒业有限公司酒

窖，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负责酒品监管。 
仓储费用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免租金 
保险费用 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免保险费 
托管费 360 天免托管费期 

回购条款 

酒品发售完成并在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后，若在挂牌交易首

日起至2017年2月17日的期间内未满足连续65个交易日中

每个交易日收盘价达到或超过126元/500ml的，则发售人在

本公告规定的回购期内按回购价125元/500ml对参与回购

的客户履行回购义务。 
回购期 2017 年 2 月 20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 
酒品起始提货日 2014 年 4 月 25 日 
提货规格 5,000ml/坛（陶坛包装） 
起提数量 1 坛，或选择提取置换酒品 

酒品置换服务 
发售人将在客户提货时提供七款置换酒品供客户选择，客

户可选择将其持有的衡山原浆兑换成置换酒品进行提货。

所有置换酒品均由富顺戎春酒业有限公司出品。 

提货兑换比例（发售酒品：置换酒品） 

衡山原浆 

65%vol 

1500ml:2 瓶 
花好月圆 

(500ml/瓶，42%vol) 

1500ml:1 瓶 
品鉴 

（500ml/瓶，52%vol) 

1500ml:1 瓶 
三十年原浆 

（500ml/瓶，52%vol) 

2500ml:4 瓶 
将进酒 

（500ml/瓶，52%vol) 

2500ml:1 瓶 
衡山原浆酒 

（1500ml/瓶，52%vol) 

1500ml:1 瓶 
原浆（红天球瓶） 

（500ml/瓶，52%vol) 

1500ml:1 瓶 
原浆（蓝天球瓶） 

（500ml/瓶，52%vol) 

注：（1）本表所示兑换比例适用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2015 年 4 月 24 日期间。如 2015
年 4 月 25 日以后兑换比例有所调整，将由发售人通过交易中心发布有关调整公告，

否则每年标准不变； 
（2）客户选提置换酒品的，用于置换的衡山原浆将被转让给发售人并退出交易。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售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次发售的产品不构成购买建议。更

多信息请客户密切关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客户申购流程 
第一步：个人持身份证（机构或法人持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

登记证正本等银行规定的相关资料）前往结算银行开立资金账户，并办理网上银行业务。 
第二步：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www.siwe.com.cn）“在线开户”

系统，按步骤填写资料。 
 

选择经纪会员 
 
 
 
 

阅读并确认《客户须知》 
 
 

签订《经纪合同》 
 
 

填写《开户申请表》 
 
 

提交并注册 
 
 
 

客户既可以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www.siwe.com.cn）“在线开户”

系统自助开户，也可以在经纪会员处开户。 
第三步：客户持相关开户资料至结算银行或通过网上银行，办理银商转账业务。 
第四步：客户开通银商转账后，登录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下载交易软件，

凭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即可参与酒品申购和交易。 
 

三、费用 
客户进行国产收藏类酒品申购及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以下费用： 

费用 免费期 收费标准及计算公式 

发售服务费 无 

5% 
分别向交易中心和经纪

会员缴纳成功申购金额百分

之二点五的发售服务费 

交易手续费 无 

0.3% 
买卖双方分别向交易中

心缴纳成交金额千分之一的

交易手续费和向经纪会员缴

纳成交金额千分之二的交易

手续费。 

仓储费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日租金标准×（卖

出日期或提货日期－买入日

阅读并确认《风险告知书》 

获得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



 

期或起始计租日期） 

保险费 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

数量×日保险费标准×
（卖出日期或提货日期－买

入日期）－发售人已投保部分 

托管费 360 天 

数量×日托管费标准×
（卖出日期或提货日期－买

入日期或挂牌交易首日－免

费期） 

仓单注册服务费 
仓单注销服务费 

无 

5% 
分别向交易中心和经纪

会员缴纳仓单注册/注销服务

费：注册/注销日前五个交易

日（含挂牌发售日，无成交则

往前推）加权平均价（如果酒

品开始挂牌交易不足五个交

易日按实际天数计算）×仓单

注册/注销数量×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为：向交易中心缴纳

百分之二点五，向经纪会员缴

纳百分之二点五。 
*自酒品发售日起，发售人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对本次发售酒品按年分

次投保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保单参见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四、酒品提货及提货保障 
1.本次酒品的起始提货日为 2014年 4月 25日。自起始提货日起，客户可自由提货，

衡山原浆的提货规格为 5,000ml/坛（陶坛包装），包装由发售人提供，起提数量为 1 坛。 
2.酒品持有人亦可选择将其持有的衡山原浆兑换成置换酒品进行提货。客户选提置

换酒品的，须于注册仓单时注明置换酒品的品名、数量等信息。  
3.自酒品发售日起，发售人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对本次发售酒品按年分

次投保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 
 

五、定向配售与回购 
1.定向配售：本次酒品发售中，发售人向交易中心申请了定向配售。定向配售价格

为 89 元/500ml；定向配售酒品自挂牌交易首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10 日止不得通过上海

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交易系统卖出但可以提货；定向配售酒品不得参与本次酒品的回购。 
 
2.回购：本次发售酒品由发售人履行回购。如果酒品在挂牌交易首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17 日的期间内未满足连续 65 个交易日中每个交易日收盘价达到或超过 126 元

/500ml 的，则发售人在本公告规定的回购期内按回购价 125 元/500ml 对参与回购的客

户履行回购义务，回购数量为参与回购的客户在回购期内以回购价格卖出的数量。 
 

六、回购担保 
截至 2014 年 3 月 19 日，交易中心已收到人民币 55,963,200 元的定向配售款，

足够覆盖回购的溢价部分。发售成功后，发售人将提供金额为 19,650,000 元（人民币

壹仟玖佰陆拾伍万元整）的银行见索即付履约保函或以发售货款中的 19,650,000 元（人



 

民币壹仟玖佰陆拾伍万元整）担保回购义务的履行。在发售人提交足额银行履约保函前，

上述担保款项将处于冻结状态，用于履行回购义务。 
 
 

七、结算银行及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招商银行的识别代码：999209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工商银行的识别代码：00001137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国银行的识别代码：01000001 
 
开户银行: 民生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民生银行的识别代码：31010001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建设银行的识别代码：3100000102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在中信银行的识别代码：10250000 

 
八、发票事宜 

发售人按以下方式为客户开具发票： 
1.在回购期结束前，于发生提货（含自提与在线配送）时向提货客户开具； 
2.剩余未提货的酒品发票，在回购期结束后统一向持有酒品但未注册仓单者开具。 

 
九、酒品介绍 

由上海衡山集团携手地处中国白酒金三角腹地沱江之滨的怀德古镇富顺戎春酒业共同

打造，酒品酒精度为 65%vol，发售价 89 元/500ml，发售量 393,000,000ml。酒品“无色透明，

窖香幽雅、绵甜，味厚丰满，后味净”。客户提货时既可提取原浆酒品，也可用来置换通过

评审会的 7 款“置换酒品”。本次酒品发售第一次引进了置换酒品的概念，让消费者有了更

多的选择，同时降低了厂家定制酒销售的不确定性。本款酒品具有以下特点： 

 

特点一：衡山集团    文化之旅 

【品牌企业  值得信赖】 

上海市衡山（集团）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5 月，是上海市国资委投资监管的以饭店经营

为主，集酒店管理、休闲度假、公寓租赁、汽车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也是上海市

人民政府的重要接待基地。 

 

        集团目前共拥有上海大厦（五星）、衡山宾馆（五星）、扬子饭店（精品酒店）、浦江饭

店（全国著名老饭店）、衡山马勒别墅饭店（精品酒店）、衡山度假村（三星）、宛平宾馆、

衡山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衡山（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衡山汽车服务公司和衡山集团饭店管

理公司等企业。其中，上海大厦、衡山宾馆、扬子饭店、浦江饭店均为有着 70 年以上悠久



 

历史的沪上知名老饭店，马勒别墅饭店是全国文物保护建筑，在同行中享有一定声誉。 

 

本次酒品的发售人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是在市政府【企业向市场化国际化

发展】倡导背景下，与 F.K JAPAN GROUP  合资兴办的进出口、贸易、投资，外向型经济类窗

口企业。 

 

【投身酒业  文化传承】 

历经岁月的洗礼，千年酒窖里的醇香更显本真，厚积古国民族文化，却融于城市繁华之

中。从粮食种子的酿造到怡情助兴的品酌，没有过度的浮华，却处处透露着内蕴与深邃，也

正是因为如此，执着匠心服务的衡山集团毅然投身酒业，携手戎春酒踏上了世代相传的白酒

文化之旅。 

 

对于衡山集团而言，投身酒业不仅仅是对酒文化的传承，而更多的是在当代都市的喧嚣

中，唤醒对酒类品质的价值回归。在这个注定不平凡的酒业调整之年，衡山集团用好粮、好

窖、好工艺的戎春品质开启对中国白酒业的转型助力，也将在未来持续深耕，致力整个行业

的蓬勃发展。 

 

而衡山集团希望，未来在白酒业的持续践行与探索中，能够与更多的酒业伙伴与第三方

机构达成长期的良性合作。透过坚持对于品质的不懈追求与科学论证，挖掘提供更为安全、

安心的酒类产品，也在其中积极倡导健康饮酒，饮酒养生的优质概念，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品

饮之时，去体验衡山那份用心的文化传承与专业服务。 

 

特点二：戎春出品    名酒典范 

【地理环境  得天独厚】 

富顺戎春酒业有限公司位于中国白酒金三角腹地沱江之滨的怀德古镇，酿酒原料基地和

酿酒历史悠久，与酒都宜宾、酒城泸州为邻，其酿造环境出酒率高，酒质微生物丰富，得天

独厚，极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酿酒文化历史条件。 

 

富顺戎春酒业有限公司拥有自有糯高粱  ‐“青壳子洋高粱”和玉米，这些上等原料，品

质好，出酒率高，是周边大型酒业企业竞相购买的原料基地。 

 

 
十、发售人、承销人及发售场所介绍 
1. 发售人——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A22 号发行会员。 

 

2. 承销人——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803 号承销会员。 
 
3. 发售场所——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是上海市政府特许设立的国际酒类公共交易平台，是上海市

政府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一部分，主要股东包括上海科技投资公司和海南

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易中心全部采用酒品实物交易，不涉及期货、权益（含

份额）等虚拟交易，每一个交易单位均对应与之匹配的单件实物；宗旨是为酒厂（酒庄）

和高端酒品爱好者之间搭建一个安全、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平台，为高端酒品的投



 

资和二级流通提供一个有效畅通的市场。交易中心严格遵守独立第三方原则，不直接或

间接参与交易，保证投资环境的公平与公正。 
 
十一、发售人、承销人联系方式 
发售人：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鹏 
电话：18916275551 
 
承销人：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忠民 
电话：  13761134575 
 

发售人：衡山滨耀（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唐皇投资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21 日 

 


